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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步驟: 先到國際處網頁點選

1.國際交流

2.高醫國際學術交流經費

3.選擇該學年度經費

4.下載相關表單

01 國際學術交流活動申請附件檢核表

02 國際學者協同教學資料表


R2 匯款資訊Remittance Information
R3 彰銀匯出匯款申請書

S1 校外人士簽收收據

……等等

5.備妥檢核表中提到的佐證

(如學者履歷、活動行程表等)



步驟一：
登入校務系統，至「T.J. 07.學術交流活動維護」填表

3.再填下半部

1.新增 2.填寫完存檔。
4.存檔

5.上傳檢核表內的所需附件(檢核表不用上傳)

6.複製檔案編號

7.點選續填下個表單



步驟二：
轉到T.J.08 貼上檔案編號→查詢

續填表單，存檔
續填下方經費表，存檔。依使用經費選填
學校經費(綠框欄位)or深耕經費 (紅框欄位)



填寫注意事項學校經費
授課鐘點費：辦理協同教學、演

講、講座、工作坊等，以時數計
算，支付學者講學（所得稅碼
50）。蒞校、視訊都適用外籍學
者2400元/小時；中港澳學者
1600元/小時；任職於外國學校
台籍學者2000元/小時。

演講費：以場次計，支付學者講
學，需經簽准（所得稅碼9B）

視訊講學活動不可支應交通費及
住宿費等，可另支付鐘點費7成
之【教材費】，須併入所得稅計
算，請列在「其他」項目，並加
說明。

海報與文宣設計輸出、講義影印，
請列在「印刷費」，並加說明。

文具、匯款手續費列入「雜支」，
並加說明。

學者蒞校講學活動，可支應交通
費、住宿費、國際機票費；不可
申請【教材費】



填寫注意事項深耕經費
授課鐘點費：辦理協同教學、講座、

工作坊等，以時數計算，支付學者
講學（所得稅碼50）。蒞校、視訊
都適用外籍學者2400元/小時；中
港澳學者1600元/小時；任職於外
國學校台籍學者2000元/小時。

演講費：深耕經費不得支付。

視訊講學活動不可支應交通費及住
宿費等，可另支付鐘點費7成之
【教材費】，須併入所得稅計算，
請列在「其他」項目，並加說明。

海報與文宣設計輸出、講義影印，
請列在「印刷費」，並加說明。

文具、匯款手續費列入「雜支」，
並加說明。

學者蒞校講學活動，可支應交通費、
住宿費、國際機票費；不可申請
【教材費】



步驟三：
• 點選列印（有經費）

會出現「申請表」，列印紙本，
申請人蓋章後給主任、學院核章

• 請再列印：

01國際學術交流活動申請附件檢核表

所有上傳的附件



最後步驟：

請將申請表連同以下資料送交院辦：
01國際學術交流活動申請附件檢核表
→請先自行檢核
經系所主任、院長核章的申請表
上傳的附件等佐證



補充說明同時邀請多位學者前來時
申請雜支、餐費、印刷費等，而不申請學者個
人經費（如：授課鐘點費、住宿費、日支費、
國際交通費等）或不使用經費

• 依步驟一下載表單並備妥佐證資料

• 重複步驟二

• 步驟三：先填第一位學者資料，存檔

• 步驟四：點選新增，續填第二位學者資料

• 步驟五：重複步驟三、四，以此類推

• 步驟六：全部學者資料完成後再列印

1.填寫完第一位存檔2. 再新增

申請學者個人經費（交通費、鐘點費…等）

• 每位學者皆須依步驟一～三，個別填寫
一份申請表

• 非學者個人費用統一填於第1位學者申請
經費表中



活動結束後：

使用學校經費－請將要核銷的文件及單據檢送院辦

使用深耕經費－請將核銷所需單據送至國際事務處學術合作組

核銷所需單據

學者護照影本

核銷的領據（請對方簽名後拍照或掃描回傳，不需寄回正本）

交通費：機票+收據+登機證(或搭乘證明)、車票正本(或搭乘證明)
通常搭乘證明可憑票號及訂位代號在航空公司／高鐵／臺鐵官網申請及下載

有申請餐費就必須檢附活動簽到表

活動成果紀錄電子檔（活動結束後2週內）



相關法規及辦法





約每半年更新一次



使用深耕計畫經費
可參考



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
分機：2862 黃彥筑/ sara@kmu.edu.tw
分機：2863 陳秀琪/ acgeena@kmu.edu.tw


